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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教調

0037 

◆產生行政變革績效 

１、文化部基於新莊場館主體建築係由新北市政府發包興建，考量新北市府具有工程採購專業

能力，工程團隊亦熟悉場館興建狀況，將可讓新莊場館室內裝修得以延續主體建築之設計風

格，並加速整體工程進度及啟用期程。就後續裝修及設備建置工程之執行，以協調新北市政府

代辦為主要目標。新北市政府並未同意由該府代辦。惟於 108 年 3 月 4 日本院履勘新莊場館，

文化部丁曉菁政務次長及新北市政府吳明機副市長均出席並辦理簡報，文化部再次表達請新北

市府協助代辦工程後續裝修及設備採購建置工程，惟新北市政府表示因工程專業人力尚有不

足，需再評估與協商。會議中調查委員期許，本案工程務必密切溝通協調，依規劃完成。文化

部陳登欽主任秘書復於 108 年 3 月 26 日率隊拜會新北市政府吳副市長及市府團隊，經說明與

協調後取得共識，新北市政府同意協助代辦。  

2.經整體考量，若「影視博物館」及「典藏庫房」於 1 期場館旁鄰之停影基地建置，讓 1、2

期場館相鄰，建置「藏用合一」之理想環境，便於後續管理及營運，可充分運用行政法人化後

「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人力及資源，整體發揮該中心功能及效益，爰文化部協調新北市政府

共同合作推動 2 期場館之籌建，該府於 108 年 12 月 10 日函復該部，同意提供前開停影基地約

1.646 公頃土地作為本計畫用地。  

２、行政院於 109 年 1 月 3 日就文化部所報之 2 期場館籌建公共建設計畫，依「行政院所屬各

機關中長程個案計畫編審要點」規定，函請國家發展委員會審議。國發會於 109 年 3 月 18 日

召開會議，邀請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財政部、內政部、科技部、主計總處，以及新北市政

府等有關機關共同出席提供意見。  

３、上開計畫若奉行政院核定，將可打造具水準且符合國家電影中心轉型後業務需求之典藏

庫，並建置專業的影視博物館對外服務，讓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軟(組織)、硬(場館及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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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並進發展，成為國內外認識臺灣影視文化的櫥窗，以及影視研究、教育、推廣與再利用授

權的樞紐，同時也將強化國際交流，形塑國家文化品牌。  

４、依新北市新工處估計，全部工程可望於 110 年上半年完工驗收並提供影視聽中心進駐使用

。爰此，本案計畫期程原規劃為 4 年（108 年至 111 年），將可望縮短為 3 年。  

◆其他績效 

１、為期長遠並計畫性地維護推廣我國電影電視廣播文化資產，厚實我國文化根基，爰有繼續

規劃專業典藏設施籌建之必要，期打造國內最完整之影視聽類博物館設施，讓國家電影中心具

備完整之功能及空間，發揮該中心業務及功能之最佳效益。本案調查促成文化部加速推動國家

電影中心改制並擴大為行政法人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業獲立法院於 108 年 12 月 10 日三

讀通過。  

２、108 年補助國影中心向國外採購高階實時掃描機，以加速將傳統類比載體之影音內容轉製

成數位型態儲存，對於待修復影片，將可長期維持影音資料原先現狀，有效阻緩影像繼續損

壞，讓臺灣早期珍貴影像獲得更妥善保存，待未來修復後活化推廣。 

 


